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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分析在银行贷款中的作用

o李常青

的资金需求,投资者关心的是它的安全性。设立偿债

基金对规范企业债券市场意义重大。

11偿债基金的设立促使企业加强资金的利用,

保证偿债能力。偿债基金要求企业通过收益计提偿

债积累, 促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加强资金的利

用, 有计划地计提还款, 保证偿债能力。

21 偿债基金的设立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权

益。该基金的设立, 为债权人提供新的保护措施, 如

果企业不能按时按量地支付偿债基金, 就向债权人

提供了还债能力不足的信号, 债权人必然更关注债

务企业的经营状况, 受托人也会督促、限制它的某些

行为, 强迫其履行合同, 以保护债权人及其自身的权

益。

31 受托人制度的建立是对约束机制的进一步

完善。信托公司不仅是举债公司的受托人, 也是债权

人的受托人, 它代表广大债权人对发行企业进行监

督, 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这种受托人制度的建立, 解

决人数众多的持券人难以集中行使权力的弊病, 有

利于债券双方关系的和谐。

1998年 4月 8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 5企业

债券发行与转让管理办法6, 强调通过企业债券定级

制度加强对企业债券的管理。这是政府为发展企业

债券作出的一种努力。但仅仅以定级制度来进行保

证, 还是不够的。笔者认为, 为了更好地保证债权人

的权益, 为了维护企业债券的信誉, 为了债券市场的

规范, 为了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对企业债券发行除

了完善法制外, 设立偿债基金实是保护债权人利益

的有效手段之一 , 它的设立能使企业债券市场更具

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一、

我们知道, 银行放贷主要考察贷款的风险程度,

即贷款人的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取决于其

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那么,如何衡量贷款人的还款

能力呢?盈利企业是不是一定能还款, 亏损企业就一

定不能还款呢?一般来说, 盈利企业比亏损企业偿还

银行贷款的可能性大。但是,盈利企业有可能赚了钱

(指利润) 而没有钱 (指现金) 还款, 而亏损企业却可

能虽然没有赚钱但有钱还款。由此可见, 利润是偿还

贷款的来源,但偿还贷款最可靠的是现金。

银行评价企业能否还款,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是分析现金流量。如果现金净流量为正, 意味着现金

流入总量大于现金流出总量, 即经营活动、投资活动

和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收入足以支持这三种活动所

需的现金支出, 而偿还贷款属于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的一部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贷款人是能够偿还贷

款的; 如果现金净流量为负, 意味着现金流入总量小

于现金流出总量, 即现金流入不能满足全部现金流

出, 偿还贷款只是现金流出的一部分, 此时贷款人是

否能够偿还贷款,尚需进一步分析。

二、

现金流入是现金的来源, 但并不是所有的现金

流入都可用于偿还贷款, 除了偿还贷款外, 贷款人还

有很多其他现金流出, 因而可用于还款的现金取决

于应还贷款在企业现金流出的优先次序。

在正常情况下, 贷款人不能大量赊购而不支付

货款, 同时他还要支付职工工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用等。所以如果销售所得现金不能支持他经营所需

的现金, 就不可能偿还贷款。如果贷款人主营业务现

金流入能够支持其现金流出, 但其他业务现金流入

不能支持其现金流出, 贷款人需要通过投资甚至融

资活动获得的现金予以弥补, 也不可能偿还贷款。如

果经营现金净流量大于零, 贷款人需要支付财务费

用即偿还贷款利息, 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 还要缴纳

所得税, 分配股利。在扣除上述项目后, 经营现金净

流量的剩余部分才可用于偿还贷款。

三、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还

款来源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因为如果贷款人的还款

来源不可靠, 当企业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 贷款到期

时就很可能不能偿还。

一般地, 经营活动来源比投资和融资活动来源

可靠。由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量从本质上代表了

企业自我创造现金的能力,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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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的途径取得现金, 但银行贷款的偿还主要有赖

于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因此, 倘若经营活动的

现金净流量在现金流量的来源中占有较高比例, 则

企业的财务基础较为稳固 , 偿还贷款的能力也就较

强。如果贷款人未来销售现金净流量在支持经营活

动其他现金支出后, 还足以偿还贷款 , 这对于银行

来说是最理想的。如果贷款人必须变现长期证券、

转让直接投资, 甚至是出售设备等固定资产来偿还

贷款 ,这就不大可靠了。由于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

变化很大, 贷款人变现或转让所得现金会随之发生

很大变化, 最终会影响还贷。如果贷款人通过经营

和投资活动不能还贷, 而必须向外融资, 比如向其

他银行申请贷款甚至借新还旧, 这是最不可靠的。

如果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款,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

其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以帮助他们早日走出困

境, 及时还贷。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o田希永 王洪英

超过提示付款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的
票据权利问题

近年来, 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信用工具, 在商品购

销中越来越受到企业和单位的欢迎, 有时作为银行

承兑汇票持票人的企业和单位,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

在法定的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 以致承兑银行拒

绝承兑。发生这种情况,持票人应如何实现票据权利

呢?

一、要确保票据不失去权利。5票据法6第十七条

规定: /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 自

票据到期日起 2年。0银行承兑汇票超过法定的提示

付款期限 (即汇票到期日起 10天内) 时, 持票人可在

票据权利时效期内继续行使票据权利。

二、如何实现票据权利。

11持票人要立即与开户银行联系, 取得开户银

行的理解和帮肋。中国人民银行5支付结算办法6第

八十八条规定: /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

的, 持票人开户银行不予受理。0因此持票人要积极

及时地与开户银行沟通, 出具延误理由说明, 争取开

户银行受理请求承兑银行付款业务。

21 通过开户银行办理委托收款方式(附有关的

理由说明) , 请求承兑银行付款。5票据法6第五十三

条规定: /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 ,在作

出说明后, 承兑人或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

担付款责任。0如果发生拒付, 承兑银行必须出具拒

绝证明。持票人以此取得再次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

31 对承兑银行出具的拒绝承兑理由书或证明,

要认真与开户银行研究, 提出反驳的依据和正常的

权利要求, 继续通过委托收款的方式, 请求承兑银行

履行付款义务。有的承兑银行往往以银行承兑汇票

超出付款期限为理由拒绝付款, 其依据是5支付结算

办法6 第八十七条规定: /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 6个月, 定日付款的汇票付款期限, 自出票

日起计算。0这种依据是不对的, 这里规定的付款期

限, 是指的汇票期限, 即汇票的出票日至汇票的到期

日的期限, 承兑银行并不应将此作为拒绝承兑的理

由。承兑银行作为汇票的主债务人,所负的责任为绝

对责任, 即使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为付款提示的,

承兑人仍应承担付款责任。

41如果票据权利仍未得到实现, 持票人可找到

当地人民银行, 委托其与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银行

所在地的人民银行, 予以仲裁, 负责协调解决。如果

仍不能解决, 再向其所在地的上一级人民银行申诉,

要求承兑银行付款。

51通过以上方法仍不能实现票据权利的, 可向

司法部门依法对承兑银行提起法律诉讼, 请求支付

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 汇票金额自汇票到期日或

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

计算的利息, 以及取得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作者单位: 河北省玉田县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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